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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申报江苏省档案专家库人选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档案馆、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根据省档案局、省档案馆《关于组建江苏省档案专家库的通知》（苏档〔2024〕24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组织申报江苏省档案专家库人选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申报条件

（一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决拥护党的理论、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能够认真、公正、诚实、廉洁地履行职责。

（二）具有副研究馆员或相当于副研究馆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在本专业领域范围内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决策咨询能力；或长期在党政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（含民营企业）从事档案工作的业务骨干；或与档案工作密切相关的信息、历史、文化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。已入选国家和省档案“三支人才队伍”的视同符合条件。

（三）没有违法违纪行为，专业技术工作方面无不良诚信记录。

（四）身心健康，年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档案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江苏省档案专家库人选的申报（附件1申报表“推荐单位意见”一栏需盖档案局公章）；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市直企业（含民营企业）可直接向市档案主管部门申报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档案主管部门、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据“成员条件”认真审核相关材料，并加强对申报人员的政治审查。

（三）市档案主管部门研究确定拟上报省档案专家库人员名单。
各县（市、区）档案主管部门、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将申报材料（一式五份）汇总后于2024年6月25日下班前，报送至市档案馆205办公室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495107928@qq.com，逾期不再受理。联系人：钱蓓，0513-85216626，地址：南通市世纪大道6号市行政中心档案馆。

从明年起，此项工作按照《江苏省档案专家库建设、管理和使用办法》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档案主管部门、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于每年12月份向市档案主管部门申报，不再另发通知。

附件：1.江苏省档案专家库成员申报表

2.江苏省档案专家库人选汇总表

     南通市档案馆

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6月19日

附件1

江苏省档案专家库成员申报表

	姓 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

年月
	
	政治

面貌
	

	工  作

单  位
	
	职 务
	
	职称
	
	身体

状况
	

	毕业院校  及

时  间
	
	学历及所  学

专  业
	
	身份

证号
	

	从事档案工作年  限
	
	办公电话
	

	
	
	手  机
	

	主要工作简历


	

	社会兼职情况（含参加评委会、学术团体等）
	

	主要论著、取得的业绩、成果、荣誉称号
	

	是否存在不良记录或其他违法违规行  为
	

	所在单位意见

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推荐单

位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省档案主管部门意见

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
附件2

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江苏省档案专家库人选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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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从事档案工作年限
	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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